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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双环传动”）全资子

公司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双环”）持有大连环创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环创”）51%的股权，自然人陆俊成持有大连环创49%的

股权。大连环创自成立以来经营业绩一直较为稳健，近几年以小总成产品类的方

式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进行了良好的补充，为未来提高大连环创业务拓展的决策效

率、提高产品线延展的决策自主性、提升对客户的服务力，经与少数股东初步协

商后，江苏双环拟与自然人陆俊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大连环创49%

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8,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受让方 

1、公司名称：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05-30 

3、注册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经济开发区山阳大道 72号 

4、法定代表人：蒋亦卿 

5、注册资本：53,888.00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s://www.qcc.com/pl/p7b04a537c2c7ba646a4c63f2c21b5b0.html


6、经营范围：齿轮、传动、驱动部件、锻件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江苏双环 100%股权。 

（二）出让方 

名称 性质 住所 证件号码 

陆俊成 自然人 河南省洛阳市 4103051955******** 

陆俊成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与公司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经查询，陆俊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大连环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蒋亦卿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成立日期：2018-07-26 

5、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湾达路 41-3号 1-2层 

6、经营范围：传动系统零部件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21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 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4,339,294.50   124,901,054.71  

负债总额  66,300,166.85   78,709,240.22  

应收款项总额  57,336,826.90   44,872,281.45  

净资产  48,039,127.65   46,191,814.49  

项  目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0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88,846,781.87   340,555,550.12  

营业利润  55,595,613.70   60,899,590.83  

净利润  49,310,471.05   54,343,423.28  

https://www.qcc.com/pl/p7b04a537c2c7ba646a4c63f2c21b5b0.html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30,675.04   66,451,558.15  

8、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转让前 转让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510 51.00% 1000 100% 

陆俊成 490 49.00% - - 

合  计 1000 100.00% 1000 100% 

本次交易标的为陆俊成持有的大连环创对标49%股权。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大连环创经营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2〕119

号），采用收益法对大连环创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12月31日，评估结

论：大连环创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69,610,000.00元，与账面价值

48,039,127.65元相比，评估增值121,570,872.35元，增值率为253.07%。 

参考以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经友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双方同意，本

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000.00万元。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为江苏

双环自有资金。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受让方） 

乙方：陆俊成（出让方） 

目标公司：大连环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标的公司） 

（一）转让标的 

各方约定，乙方依法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大连环创49%的股权（即对应490

万元出资），甲方同意受让该标的股权。 

本次转让完成后，大连环创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变更为：江苏双环出资1,000

万元，持有公司100%的股权。陆俊成不再持有大连环创的股权，不再为大连环创



的股东。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即持有大连环创100%的股权，享有相应的权利，

承担相应的义务。 

（二）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 

各方约定，乙方向甲方转让标的股权的价格为：参考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2021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大连环创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作为此次

股权转让的定价基础，双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除本协议相关条款另有约定外，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应

将股权转让款支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三)违约责任 

1、出让方的违约责任 

（1）因出让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导致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不能

完成的，受让方有权在向出让方发出违约纠正通知10日后且出让方不能纠正其违

约行为时，书面通知出让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解除后，出让方向受让方返还已

收取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如有）并应赔偿受让方相当于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5%

的违约金。 

（2）出让方违反本协议中的声明、承诺及保证条款的，受让方有权经通知

出让方后单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解除后，出让方向受让方返还已收取的全部股

权转让款（如有）并应赔偿受让方相当于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5%的违约金。 

（3）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出让方违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应当及时纠正

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因出让方违约导致受让方遭受经济损失，受让方有权依法

要求出让方予以全额赔偿。 

受让方的违约责任 

（1）受让方没有按照本协议相关条款在约定时间内向出让方完成汇款的，

出让方有权在向受让方发出违约纠正通知10日后且受让方不能纠正其违约行为

时，书面通知受让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解除后，受让方需协助出让方变更股权

至本协议之前的状态，并应赔偿出让方相当于标的股权转让总价款5%的违约金。 

（2）受让方违反本协议中的声明、承诺及保证条款的，出让方有权经通知

受让方后单方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解除后，受让方并应赔偿出让方相当于标的股



权转让总价款5%的违约金。 

（3）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受让方违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应当及时纠正

并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因受让方违约导致出让方遭受经济损失，出让方有权依法

要求受让方予以全额赔偿。 

3、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守约方为维护其本方合法权益而针对违约行为所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合理的差旅费及聘请律师的律师费）。 

4、如因法律、法规或政策限制，或因甲方母公司董事会未能审议通过的原

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四）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经大连环创股东会及甲方母公司双环传动董事会审议

批准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大连环创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双环的下属控股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小总

成生产及销售，大连环创自成立以来经营业绩一直较为稳健，近几年以小总成产

品类的方式对公司的主营业务进行了良好的补充，为未来提高大连环创业务拓展

的决策效率、提高产品线延展的决策自主性、提升对客户的服务力，经与少数股

东初步协商，江苏双环决定收购少数股东所持股权。本次收购事项，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整合资源、提高决策效率，并有利于公司未来获得更多业绩收益，符合公

司发展规划需要。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更，不涉及相关人员

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5日 


